 附件1：        
[bookmark: _GoBack]第四届文化创意周暨毕业设计展活动项目采购需求
1、 服务范围及内容★
1.服务范围
供应商按第四届文化创意周暨毕业设计展活动需要，开展展厅搭建物料、宣传活动用品及相关服务。
2.服务内容
活动展厅搭建（包含美工和布线）、现场搭建、活动用品采购、宣传物料制作、撤展。
3.服务期限
服务期限为签订合同之日起至活动结束（撤展后）

二 资格条件★
（1） 基本资格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采购详细技术服务要求及标准★
见附件2：《第四届文化创意周暨毕业设计展活动项目布展物料及活动用品采购清单》 《第四届文化创意周暨毕业作品展活动项目搭建物料清单》

四、商务要求★
 1.服务地点：四川省社会科学馆
2.付款方式：项目验收合格后3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全款。中标供应商须向采购人出具合法有效完整的完税发票及凭证资料进行支付结算。
3.验收标准：活动现场展位、搭建及活动用品、宣传物料质量达到双方约定的标准。活动现场展位及搭建、宣传物料须于6月23日前进场搭建完成；活动用品须于6月24日到达指定地点。
3.1.货物到达现场后，供应商应经采购人或其指定验收单位清点品名、规格、数量；检查外观是否整洁完好，作出验收记录，双方签字确认。
3.2.供应商应保证货物或设备（租赁）到达用户所在地完好无损，如有缺漏、损坏，由供应商负责调换、补齐或赔偿。
3.3.供应商应派遣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现场安装调试。验收合格条件如下：
3.3.1货物、物料的品种、规格、数量、技术参数与采购合同一致，性能指标达到规定的标准。
3.3.2.搭建物料及相关展陈物料在活动期间可正常使用。
3.3.3.活动用品和宣传物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交货并验收，并经采购人确认。
3.4.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未达到招标文件规定要求，且对采购人造成损失的，由供应商承担一切责任，并赔偿所造成的损失。
4.履约保证金
履约保证金：不收取（）     收取（√ ）
履约保证金：本项目一次性收取5000元做为履约保证金。乙方通过银行对公转账方式于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后3个工作日内交付到甲方账号，合同事项全部完成并验收合格后，由乙方提出申请，甲方在15个工作日内按财经制度相关流程退还履约保证金，此款项不计利息。
交款方式：网银转账
收款单位：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开户银行：工行盐市口支行
银行账号：4402902009100055397
交款时间：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后，采购合同签订前。
退款方式：履约验收合格后一次性及时退还。

5、合同签订时间
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后7个工作日内签订合同。
